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源精电”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业绩承诺方关于北京普源耐数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耐数电子”或“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

如下： 

一、 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公司通过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

式收购耐数电子 100%股权。 

2024 年 7 月 16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普

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4〕1049 号）。同意公司向吴琼之发行 1,978,801 股股份、向孙林发行

1,277,791 股股份、向孙宁霄发行 1,277,791 股股份、向金兆健发行 1,135,814 股

股份、向许家麟发行 630,022 股股份、向刘洁发行 399,309 股股份、向邢同鹤发

行 399,30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 5,000.00 万元的注册申请。 

截至 2024 年 10 月，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资产过户手续均已办理

完毕。 



二、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情况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吴琼之、孙林、孙宁霄、金兆健、许家麟、刘洁和邢

同鹤 7 人（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或“补偿义务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业绩承诺方对标的公司 2024 年度、2025 年度及 2026 年度的净利润作出

承诺。若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对应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方将向上

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本次业绩承诺方向公司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4 年度、2025 年度、2026 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三年累计实现不低

于 8,700.00 万元，且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每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00 万元。 

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和实现净利润应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标的公司

提供的各项资金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标的公司的部分）

对应的资金成本，其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资金成本为自该等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

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除募集资金之外的其他资金支持的资金

成本为自该等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前述资

金成本均应考虑企业所得税抵扣因素。 

（二）业绩盈利承诺补偿 

业绩承诺方同意，若业绩承诺资产在 2024 年度、2025 年度、2026 年度内未

能实现承诺净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同意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补偿时间 

若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即实

现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在当期即根据本条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上市公司将在该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十（10）个工作日



或上市公司确定的其他期限内，依据第 2 条的计算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

期需补偿的金额并予以公告。 

补偿义务人应在该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三十（30）个

工作日内，将其用于补偿的上市公司股份交付上市公司予以锁定并待上市公司后

续以总价 1 元的对价回购注销，或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

的账户。 

2、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

补偿，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应在第 1 条

约定的期限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量： 

A、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任意一年当期实现净利润低于 1,500 万元，则

应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当期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1,500 万元-当期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

和×标的资产交易对价； 

B、业绩承诺期届满，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

8,700 万元，则应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进行补

偿： 

应补偿金额=（全部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1,500 万元×实现净利润低于

1,500 万元的期数-相应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总和）÷全部期间承诺净利润总和×标

的资产交易对价； 

全部期间指业绩承诺期 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相应期间指实现净利

润不低于 1,500 万元对应的期间。 

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C、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增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

偿义务人取得的新增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应当另行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

额÷本次发行价格。 

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上

市公司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

股或转增比例）。 

上市公司应以总价款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对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股份予以

回购并注销。 

补偿义务人在以股份向上市公司实际进行补偿之前，如补偿义务人已就该等

股份于业绩承诺期内自上市公司获得了现金股利，补偿义务人应在股份补偿实施

前向上市公司返还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股份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返还的金额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D、补偿义务人各方按其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之日在标的公司的持

股比例分别计算并各自承担应补偿金额。 

（三）减值测试及补偿 

1、补偿时间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四（4）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除非适用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总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上市公司另行

补偿。前述减值额需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

利润分配的影响。 

上市公司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十（10）个工作日或上市公司确

定的其他期限内，依据第 2 条的计算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并

予以公告。 



补偿义务人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

将其用于补偿的上市公司股份交付上市公司予以锁定并待上市公司后续以总价

1 元的对价回购注销，或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 

2、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

补偿，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应在第 1 条

约定的期限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及股份数量：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总额。 

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因标的

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上

市公司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

股或转增比例）。 

上市公司应以总价款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对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股份予以

回购并注销。 

补偿义务人在以股份向上市公司实际进行补偿之前，如补偿义务人已就该等

股份于业绩承诺期内自上市公司获得了现金股利，补偿义务人应在股份补偿实施

前向上市公司返还业绩承诺期内应补偿股份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返还的金额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义务人各方按其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之日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

例分别计算并各自承担应补偿金额。 

各方同意并确认，各补偿义务人应就《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补偿义务向

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德师

报(审)字(26)第 S00207 号），标的公司耐数电子 202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如下所示（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净利润，同时

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的各项资金支持对应的资金成本后计

算）： 

2025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万元） 承诺完成率（％） 

1,500.00 4,736.10 315.74 

如上表，经审核的 2025 年度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净利润，同时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的

各项资金支持对应的资金成本）为 4,736.10 万元，承诺完成率为 315.74%。业绩

承诺方对耐数电子截至 2025 年末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

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

项审核报告》（德师报(审)字(26)第 S00207 号）、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标

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文件等方式，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项目涉及的标的资产耐数电子截至 2025 年末业绩承诺均已实现，未

触及补偿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胜  居  拯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